




















4月3日 巴虚统硕路路床、 污水沟槽开挖施工；4 月 11 日已

彦琥硕路污水管道施工； 4 月 26 日巴彦琥硕路雨水管道施

工； 5月 21 日巴彦琥硕路雨水污水接户井施工； 6月 11 日

回填巴彦琥硕路换填层施工；6月 15 日回填巴彦琥硕路砂砾

垫层施工 。

(三 ) 涉事车辆、 驾驶人基本情况

三、 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

1、 重型自卸货车情况。 涉事车辆为豪泺牌重型自卸货

车，车辆所有人： 崔富， 车牌号： 蒙G55556, 车辆检验有效

期至2022年 11 月 。

2、 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情况。 姓名：于海旺， 驾驶证证

号： 1504301982****2878, 档案编号： 150401099600, 家

庭住址：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牛古吐乡千斤英子村二组，

准驾车型B2D, 驾驶员于海旺具备合格驾驶资质。

3、 轮胎式装载机情况。 涉事轮胎式装载机为福田雷沃

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牌轮胎式装载机， 所有人： 刘峰，

出厂合格证编号： YA0163200008559,车辆型号： FL956F,车

辆制造日期： 2011 年2月 24 日。

况

(一) 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6月 15 日6 时许， 赤峰路达公司项 目经理李明

明组织召开施工会议， 布置当日施工内容，要求重型自卸车

与轮胎式装载机、 振动压路机、 平地机配合开展砂砾回填及





卸封锁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经详细排查，除于

海旺外， 未发现其他遇难者和受伤人员。 应急管理部门了解

事故和人员伤亡情况后按照规定及时将事故录入事故综合

直报系统， 并将事故情况及时报告旗政府和上级应急部门，

同时责令该事故工地暂时停止施工作业。

(三) 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旗委、 旗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各部门

要端正态度，通力合作， 提高事故调查工作效率； 要妥善处

理事故善后赔付等相关事宜，安慰死者家属情绪，稳控舆情

信息；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 针对此次事故立即

开展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经多方努力，2022年6月

17 日， 死者家属获得赔付， 6月 18 日死者遗体火化。

四、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 人员伤亡情况

(二) 直接经济损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死者于海旺， 男， 1982年 12月 20 

日出生， 汉族， 居民身份证号码 ： 1504301982****2878, 内

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人。 于海旺在事故中因高处坠落造成颅脑

损伤， 经抢救无效死亡。

失

经调查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48万元 。

五、 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

(一) 事故类型及伤害辨识


































